附件：
技术合同登记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执行科技成果转化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性工作，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可享受国家规定的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及奖励性后补助等相关优惠政策。具体政策和措施有:
1.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可以申请免征增值税。
2.减免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所称“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合同认定后可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97号)规定，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甲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委托个人研发的，应凭个人出具的发票等合法有效凭证在税前加计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规定，合作开发项目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4.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性后补助
根据《广西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桂科成字〔2020〕192号)的规定，对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经济、社会效益，并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根据销售收入和技术交易情况，给予技术交易金额20%-50%的奖励性后补助。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合同，在通过科技厅“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核验”后，可按《玉林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暂行管理办法》申请奖补。
5.广西创新券兑现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创新券申领对象使用创新券前，应当与服务提供机构订立科技创新服务合同，符合技术合同登记认定范畴的需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按兑现流程办理，给予创新券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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